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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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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品”餐厅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圳品”餐厅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菜品和原辅料、管理要求、产品标识、

“圳品”宣传、持续改进以及社会责任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圳品”为主体的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管理与评价，包括餐厅、中央厨房、单

位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3165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圳品”餐厅 “zhenpin”restaurant

经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评价，符合本文件及“圳品”相关要求并挂牌授证的，向消费者提供以“圳

品”为主要原料制作或烹饪的食品或饮品的餐饮服务提供者。

4 基本要求

4.1 餐饮提供者应证照齐全，且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负面影响。

4.2 餐饮提供者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以及 GB 31654 等相关要求。

4.3 应实施“明厨亮灶”，公开厨房食品加工经营、清洗消毒、原料储存状态等信息。

4.4 应符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量化分级管理规定》量化 A 级的

相关要求。

5 菜品和原辅料

5.1 菜品

5.1.1 经营的菜品应健康、美味、营养，并对所提供的餐饮食品进行营养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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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鼓励推出具有深圳风味特色的粤菜菜品；

5.1.3 鼓励提供“能量平衡、营养均衡”，符合市场需求的菜品套餐。

5.2 原辅料

5.2.1 主要原料应为“圳品”或符合“圳品”相关评价要求的产品；

5.2.2 “圳品”原料应不低于每一菜品所需主要原料的 75%（以重量计）；

5.2.3 同一菜品不应区分“圳品”和非圳品”菜品；

5.2.4 其他原辅料应优先采用“圳品”产品，如食用油、酱油、食醋、料酒、蚝油和香辛料等；

5.2.5 “圳品”饮品提供者，其“圳品”配料的比例应不低于 75%（水和盐除外），液体配料以体积

计，固体配料以重量计；

5.2.6 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5.2.7 其他原辅料应符合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的规定。

6 餐饮管理要求

6.1 烹饪和制作

6.1.1 鼓励优先采用蒸、煮、炖等有利于保留食品营养特性和自然风味的烹饪方法。若因特殊风味需

要，可选用其他烹饪方法；

6.1.2 处理和烹饪时，应采用“圳品”专有的器具并进行标识；

6.1.3 鼓励建立油盐糖使用记录，减少油盐糖的用量。

6.2 餐具和包装

6.2.1 餐具和包装应为食品级材料，优先采用可降解或可循环利用的材料；

6.2.2 不应使用含聚氯乙烯（PVC）等的餐具和包装材料；

6.2.3 不应过度包装。

6.3 储藏和处置

6.3.1 储藏、处置和展示的原辅料、菜品等应标识“圳品”与非“圳品”，并采取隔离措施；

6.3.2 应避免消毒清洁用品、非“圳品”原料残留、害虫等污染。

6.4 清洁消毒和有害生物控制

6.4.1 餐具应优先采用蒸汽、红外线等热力消毒；

6.4.2 食品操作台、桌面、餐具、储藏室等应及时清洁，定期消毒；

6.4.3 优先采用预防措施和物理方法控制有害生物，必要时可采用化学方法。

6.5 许可管理



T/SZS XXXX―2022

3

6.5.1 餐饮服务单位应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

6.5.2 《食品经营许可证》应与经营场所（实体门店）地址、经营业态、经营范围保持一致。

6.6 人员管理

6.6.1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持有有效的健康证；

6.6.2 从业人员上岗前应经过食品安全知识、营养配餐、操作规范、文明礼仪等培训，取得相应的上

岗证后方能上岗，并定期考核；

6.6.3 从事技能岗位人员应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6.6.4 应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并持有国家/省级行业协会颁发的《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考试合格

证》或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食品安全管理员考核合格证明；

6.6.5 从业人员应统一服装，仪表整洁，佩戴服务标志，使用文明用语。

6.7 制度管理

6.7.1 应建立并实施食品安全、人员、环境等餐饮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包括但不限于：

——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如培训制度、健康管理制度、考核制度等；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如供应商评价与退出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制

度、食品召回制度等；

——清洗消毒管理制度，如设施设备清洗消毒与维修保养管理制度、废弃物处置制度等；

——投诉处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

——环境保护制度。

6.7.2 应积极落实餐饮管理制度，做好档案管理；应对重点品种和加工制作环节,实施食品安全风险重

点防控,并定期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

7 质量管理要求

7.1 体系认证

鼓励导入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HACCP)、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OHSMS)。

7.2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7.2.1 应建立应急管理小组，制定应急处理措施；

7.2.2 应设置应急处理机制，当发生食物中毒等突发情况时，能确保及时处置；

7.2.3 特殊时期（如疫情期间），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防疫要求对相关人员健康及卫生情况规范管理。

7.3 追溯和召回

7.3.1 应建立且可实施的追溯制度；能够识别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等食品相关产品的来源、批次、

生产、交付以及销售等记录，并按规定期限保持电子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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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应建立并实施产品召回制度，以确保存在或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产品能够被相关方及时的

获知和控制，降低危害扩散。

7.4 投诉处理

7.4.1 应公开“圳品”原料使用承诺书，明确消费者的投诉渠道；

7.4.2 投诉处理应在承诺期内完成，并及时反馈；

7.4.3 所有投诉应有跟踪记录，并对投诉处理的结果应回访。

8 产品标识

8.1 “圳品”菜品、主食、饮品等包装容器应标识“圳品”字样或 logo。

8.2 “圳品”与非“圳品”菜品、主食、饮品应具有明显的区分，且标识方案应具有一致性。

8.3 应具有独立的“圳品”菜单和菜品制作标准。

9 “圳品”宣传

9.1 应在餐厅醒目位置张贴“圳品”标识、条幅或提示牌，通过 LED 屏播放“圳品”宣传视频或讲解

员讲解等方式，宣传“圳品”理念、“圳品”餐厅规范。

9.2 应开展营养健康知识、文明用餐等宣传活动。

9.3 可设立食材展示柜，在桌牌上展示“圳品”食材生产基地。

10 持续改进与提升

开展服务持续改进与提升，制定相应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应制定和实施培训并进行考核和记录；并定期审核和修订培训计划，评估培训效果，并进行常

规检查，以确保培训计划的有效实施；

b) 应收集有关消费者不满意信息，确认信息来源，分析不满意原因，制定纠正措施，直到达到预

期效果；

c) 组织可对不合格项和不满意项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改进和预防措施；对改进过程进行跟踪评

价；

d) 宜以餐厅评价数据为基础，搭建科学、合理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11 社会责任

11.1 诚信经营

应诚信经营，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按时、足额缴纳应缴税款。

11.2 明码标价

应菜单与菜品保持一致，且标明菜品的主要食材，明确菜品和服务价格，无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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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应积极参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11.4 员工权益

11.4.1 应规范用工，防止歧视、强迫劳动，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11.4.2 应制定合理的员工薪酬、福利、职业健康等管理制度，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为员工缴纳应缴纳的

各项社会保险。

11.5 节能减排

11.5.1 应使用节能灯、节能灶、节能排风等装置；

11.5.2 应在餐厅显著位置张贴或摆放“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等宣传画或提示牌，鼓励光盘行动；

11.5.3 倡导废水和餐厨废弃物循环利用；

11.5.4 为消费者提供“公筷”，禁止或减少不可降解一次性餐具的使用，倡导绿色消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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